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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21-057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资金池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强化公司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胜利精密”）于

2021年 8月 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资金池业

务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单一时点最高额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

币额度的资金池业务。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属于董事会审批

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资金池业务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1、业务概述 

资金池业务是公司与合作银行签订资金池服务协议，建立用于资金集中管理

的账户体系，实施资金统一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作银行根据公司实际需

求，为公司提供资金归集下拨、资金调剂、资金清算和内部计价等服务，同时也

提供方案设计、系统接入、服务支持等现金管理整体服务，亦可根据公司需求提

供账簿管理和资金汇划等业务服务。 

2、合作银行 

开展资金池业务的合作银行为国内资信较好的商业银行，具体合作银行授权

管理层根据公司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关系、商业银行资金池服务能力以及实际业务

需求等综合因素决定。 

3、实施主体 

资金池业务实施主体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共享资金池额度的情况。 

4、实施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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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资金池业务的额度不超过 10亿元人民币，即公司及其子公司用于与合作

银行开展资金池业务的单一时点最高额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可循环使用，具体每笔发生额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和子公司的经营需要

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 

5、相关事项授权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和办理具体业务等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作的银行、向合作银行申请调整子公司名单、向合作银行申

请调整资金池额度以及签署未尽事宜的补充协议等相关事项。 

 

二、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开展的资金池业务是以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运营的资金需求为基础，通

过银行系统将资金进行集中管理统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

提高资金收益。该事项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日 


